
雲林縣 114年度第 2次性別平等委員會 

教育媒體與文化工作小組會議紀錄 

 

壹、時間：114 年 12 月 1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貳、地點：本府第一辦公大樓四樓會議室（三） 

參、主持人：邱處長孝文（沈科長哲民 代）                 紀錄：鄭佑如 

肆、出列席人員：詳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陸、工作報告：各業務單位報告。 

柒、 委員建議及主席裁示事項：無。 

捌、提案討論： 

案由：為落實性別平等教育中「身體自主權」與「身體隱私」的核心精神，並提升幼兒

之如廁安全及隱私。根據非營利組織－社團法人不會教小孩行動聯盟的倡議行

動，該組織認為「無論性別與年紀，每個人都有權利在上廁所時保有隱私，不被

他人看見。」因此，本提案建議雲林縣政府推動「幼兒園男廁小便斗設置門扇

（小便斗有門）」之政策措施，將幼兒園男廁小便斗改善為具足夠遮蔽的獨立空

間。(提案單位：陳荐宏 委員、黃芝勤 委員) 

說明： 

一、 近年來，在家庭與教育體系的共同努力下，「身體自主權」與「身體界線」已成為

幼兒性別平等教育的重要核心。從幼兒園階段開始，教師與家長便積極向幼兒說明

身體隱私的重要性，教導孩子了解哪些部位屬於自己的私密領域，並強調如廁時應

維護隱私、尊重自己與他人的身體。然而，這套已逐步成熟的性平教育理念，卻在

幼兒園與校園的實際環境設計上出現明顯落差。 

二、 社團法人不會教小孩行動聯盟認為，無論性別與年紀，每個人都有權利在上廁所時

保有隱私，不被他人看見。同時更重要的是，當孩子在一個被充分尊重的環境中成

長，他們自然能學會尊重他人的身體。三、 截至 114 年 9 月中雲林縣共有 355 家

合法登記之補習班，每年 1次性別平等課程場次恐難以涵蓋各補教單位所有工作人

員，實際宣導成效有限。 

三、在雲林縣的許多幼兒園，男廁小便斗普遍欠缺遮蔽設施。幼兒男童使用的小便斗大

多直接裸露於空間中，無論是園所原生建築或後續增建的空間，大多仍沿襲舊式的



公共廁所設計，沒有門扇、門簾或能夠有效遮擋視線的隔間。尤其幼兒園的廁所建

置通常為男女廁設置再一起，因此，除了男童極容易看見旁邊同伴的私密部位外，

更有女童會無意間瞥見的狀況。然而上廁所時而這種「無意暴露」的情形，與幼兒

園長期推動的「隱私部位不可給他人看見」的教育內容相互矛盾。 

四、幼兒生理發展尚未成熟，對身體認知、羞恥感與界線感都在建立階段。當孩子在廁

所中接觸到過度暴露的場景，不僅可能造成困惑，也可能影響其對隱私的理解。部

分幼兒在同儕之間因如廁被看見而感到尷尬、抗拒上廁所，甚至出現如廁焦慮，這

些都與我們希望培養的「尊重自己與他人身體」的教育方向背道而馳。 

五、參考資料： 

(一) 參考法規：值得注意的，臺灣現行法規其實早已針對幼兒的如廁隱私提出明確

要求。依照《幼兒園及其分班基本設施設備標準》第 24 條：隔間設計－在兼顧

幼兒隱私及安全之原則下，依下列規定辦理：第一目、第二目及前目衛生設

備，其雙側應以軟廉或小隔板，及前側應以門扇或門簾隔間，且不得裝鎖，但

供二歲以上未滿三位幼兒使用者，其前側得不隔間。可惜的是，在幼兒園男廁

小便斗的實際配置中，多數園所仍未落實此規範，使幼兒的身體隱私保護明顯

不足。 

(二) 實際案例 —— 

新北市鷺江非營利幼兒園 

（小便斗符合法規之隔間） 

溝壩國小附設幼兒園 

（小便斗僅有隔板） 

 

 

 

 

 

 

 

 

 

 

辦法： 

請該權責單位可以參考以下建議措施： 

一、雲林縣政府教育處應確實檢核幼兒園小便斗隔間。 

二、根據 112 學年度的數據，雲林縣共有 153 所 幼兒園，請教育處擬定短、中、長期



計畫逐步改善幼兒園男廁小便斗隔間。 

三、改善方式依照《幼兒園及其分班基本設施設備標準》進行改善。不僅是增加隔板，

而是將幼兒男童使用的小便斗調整為具備前側門扇或門簾的獨立空間，使孩子能在

不被看見的情況下安心如廁。 

 

決議： 

請業務單位盤點本縣幼兒園男廁小便斗隔間數，並擬定短中長期計畫逐步改善幼兒園男

廁隔間，本案列管並追蹤辦理情形。 

 

玖、臨時動議： 

案由：有關國中小校長會議是否能加入性別平等教育宣講(主題：多元家庭、同志家庭)。

(提案單位：陳荐宏委員) 

說明：114 學年度國中小校長會議裡有 AI 教學專題講座，經查其他縣市的校長會議有上

關於性別平等教育的課程，希望本縣明年度的國中小校長會議也能上性別平等課程，並

期望可以有同志家庭或認識多元性別相關課程。 

 

決議：明年度請業務單位辦理針對校長的性別意識研習(2-3 小時)，主題建議訂為認識

多元性別相關議題，本案列管並追蹤辦理情形。 

 

拾、性平新知分享-教育處。 

依據 111 年第 2次工作小組會議決議，下次分享局處為新聞處。 

 

散會：下午 2時 30 分。 

 

 


